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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本校推動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人發系塑促進中心

配合更名為「減塑與永續消費促進中心」，並修訂該中心設置

要點相關名稱。 
二、本案經人發系111年3月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修訂後「減塑

與永續消費促進中心」申請書及設置要點如附件4(29-31頁)。 
決議：  
(一)採線上投票，投票時間自111年5月18日12時至15時。 

(二)投票結果，發出27票，同意票22票，不同意票0票，本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學士班 
案由：修訂教育學院學士班班務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因大學法無「班主任」用詞，修正條文中「班主任」三字為「主

任」；經人事室釋義，專案教師亦應視為專任師資，建議本班

委員仍應具明為「專任」教師；經校長指示教師人數未達一定

比例之班別或學位學程應避免另設主任，而由院長兼任，本班

將簽示設置副主任協助襄理班務，故修正條文第二點文字。 
二、本案經學士班111年3月15日班務會議修訂通過，修訂條文對照

表及條訂後條文如附件5(32-33頁)。 
決議：同意備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00) 





























國立臺灣師範大社會情緒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設置章程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訂

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校為提升師生社會情緒素養，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社會與實務議

題，以邁向教育研究世界頂尖、教育產業全球知名的目標，並以此帶動

全校發展及國家競爭力，特設置社會情緒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 

設置宗旨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協助學術發展 

（一）以社會情緒素養為核心，探討最具影響力與挑戰性的學術研究議題 

（二）執行標竿學習策略 

（三）強化跨國學術競爭與合作 

二、協助社會發展 

（一）推動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情緒教育方案 

（二）系統性連結正向支持社會環境，精進情意素養教育 

（三）強化師資培育增能，擴展師資生發展空間 

三、協助產業發展 

輸出優質教育成果，提振教育產業 

中心任務 

第四條 本中心為隸屬於教育學院之院級中心。 中心隸屬 

層級 

第五條 本中心設下列二組，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綜合業務組： 

（一）執行本中心各項研究及學術活動之業務支援。 

（二）管考中心績效執行、評鑑。 

（三）促進國際人才、技術交流與合作研究等事宜。 

二、研究推廣組： 

（一）推動與協調本中心各項社會情緒學習研究計畫。 

（二）執行本中心人才培育、成果推廣、推廣產學合作、技轉相關業務。 

組織分工

及運作 

第六條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話費、場租及維護

等費用，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經費來源

及使用規

劃 

第七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主任由教育學院院長推薦之本院

專任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並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本中心主任任期，一任以三年為原則，連任續聘時總任期以六年為限。 

中心主任 

聘任原則 

 

第八條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各組設置組長一人，由主任聘請本院專任教

師兼任之。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得置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若

干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員額為原則，並依相關規定公開徵選約聘

（用）之。 

中心組長

及其他人

員聘用原

則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九條 本中心主任及組長若為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

要點」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其減授鐘點費由中心支付。 

中心各級

主管減授

鐘點 

第十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中心主任為主席，定期舉行

會議，討論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中心會議

相關事宜 

第十一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用以督促及審議中心執行與營運

之相關成效。由中心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國內外具有社會情緒教育專長之

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會或其他

會議相關

事宜 

第十二條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自我評鑑，評鑑事務由主任邀請評鑑委員成立中心

評鑑小組辦理。 

另每隔五年接受校方之評鑑，評鑑項目、方式與結果之處理悉依本校中

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及校評鑑委員會之規

劃辦理。 

評鑑方式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未規定事

項處理方

式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實施與修

正方式 

 


